
聖靈充滿(四)聖靈充滿的事奉 

【閱讀經文】路加福音 2:25-32; 使徒行傳 6:1-8; 13:4-12 

戴德生曾說：「屬神的人照神的旨意做神的工，必有神的供應。」神做事的法則，無論

在新約或舊約時代，都是一樣的；凡是被神使用的人，要做成神的工作，必定有聖靈的

引導和膏抹，使他們從神得著智慧能力和權柄，來完成神的工作。聖靈又稱為保惠師，

意思是「在旁邊的幫助者」，聖徒領受聖靈，可以隨時向祂呼求幫助。聖徒蒙召，不僅

從神蒙恩得福，也從神領受使命，做神要他們做的事。聖徒做神的工不能靠自己的力量，

而是要倚靠聖靈方能成事。即使神兒子耶穌，祂的事奉也不憑自己的力量，而是被聖靈

膏抹；不隨自己的意思，乃完全順從神的旨意。聖靈充滿的範圍很廣，包括聖靈的引導、

感動、開啟、膏抹等等。聖徒要敏銳聖靈的帶領，聽見聖靈說話，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，

知道聖靈的意思，就當即刻順服；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向著神做的，所做的每一個事奉

都是聖靈充滿的事奉，必能帶出工作的果效，活出成熟的屬靈生命，並彰顯神的榮耀。 

 

【破冰題】 

1. 過去是否做過義工，或不受報償幫助過別人？請分享經歷和心境。 

2. 你在家中做了哪些家事？有什麼是你所擅長，技術純熟的工夫？ 

 

【討論題】 

1. 西面是誰？為何有聖靈在他身上？聖靈顯在他身上，有何用意？ 

2. 初代教會揀選七位管理飯食的，要具備什麼條件？這些條件有何特性？ 

3. 七位執事中，有誰做傳道的事奉？他們憑什麼傳道？帶出什麼結果？ 

4. 傳福音會面臨什麼挑戰？如何勝過？得勝之後，會帶出什麼樣的福音果效？ 

 

【結論】 

世人努力往上升高，但神國的原則卻是自高的，必降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為高(太 23:12)。

耶穌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；祂是神的兒子，卻降卑取了奴僕的形像。

聖徒效法耶穌基督，效法祂的柔和謙卑，像僕人一樣的事奉。當聖徒像基督一樣事奉，

天父必尊重他(約 12:26)，聖靈也必在他的事奉中供應他一切所需，成就神的工。聖徒

不是獨自事奉，乃是與主同工，離了主，聖徒不能做什麼(約 15:5)；但聖靈充滿的事奉

就是金銀寶石的工程，所做的必存到永遠，也必得神的賞賜(林前 3:9-14)。聖靈充滿的

事奉，不是只追求事奉的能力和果效，而是在事奉中體貼聖靈，明白並遵行神的旨意，

切毋只有事奉的果效，而不被神所認識(太 7:22-23)。聖徒在事奉中與神建立親密關係，

被聖靈充滿，被神的愛澆灌，為愛的緣故事奉神，蒙神所愛，且被神所認識(林前 8:3)。 

 

【分享與應用】 

1. 請各人分享在教會，或小組、團契有哪些事奉，和其中的甘苦談。 

2. 你覺得被聖靈充滿，與個人在教會中的事奉，或生活與工作上，有何影響？ 



參考資料 

一. 西面的事奉 

西面素來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〔彌賽亞〕，就如舊約的先如領受神的話，藉著聖靈印證

彌賽亞(彼前 1:10-12)。聖靈顯在西面身上，使他的事奉帶著智慧和啟示，為耶穌作證。 

1. 聖靈在身上：舊約時代，神的靈常降在祂所使用的人身上，使他得著能力做神的工，

宣講神的話。如以色列的七十個長老，靈停在他們身上，就受感說話(民 11:24-29)。 

2. 聖靈的啟示：神指示西面未死之先，必見到彌賽亞，這是預言性的應許，必定實現。

彌賽亞就是神的奧秘(西 2:2)，藉著聖靈指明(林前 2:10)，先知才能宣告出來(摩 3:7)。 

3. 聖靈的感動：西面受聖靈感動，來到聖殿，就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殿。聖徒

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(帖前 5:19)，要即時順從聖靈的引導，以免錯過神做工的時機。 

 

二. 執事的事奉 

初代教會選出七人管理飯食，後被稱為執事(徒 21:8; 提前 3:8)，意思是「僕人」，管理

教會事務。執事作神的僕人，也作眾人的僕人，像耶穌一樣的膏抹(太 20:28; 徒 4:29-31)。 

1. 有好名聲：聖徒要顯出好行為，使人將榮耀歸與神(太 5:16)，在教會事奉的人就是

代表教會，必須要有好名聲(提前3:7)，討神和人的喜悅(林前10:33; 加1:10; 路 2:52)。 

2. 聖靈充滿：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教會的事奉，無論是屬靈上的祈禱、傳道，或管理

飯食、接待等事物，服事者要被聖靈充滿，才不致憑人意血氣，而是靠著聖靈事奉。 

3. 智慧充足：智慧是天賦，也是屬靈恩賜(林前 12:8)，也可向神求(雅 1:5)。有屬神的

智慧，也有屬地的智慧。有屬靈的智慧才能認識神(林前 2:7)，並顯出善行(雅 3:13)。 

 

三. 傳道的事奉 

傳道的事奉不限於使徒，所有門徒都可以參與，只要被聖靈充滿，就會得著權柄能力，

甚至能行神蹟奇事(徒 9:17-18)。七位執事中，司提反和腓利也作傳道事工，見證耶穌。 

1. 司提反殉道：司提反不僅行神蹟奇事，且在公會作見證，眾人敵擋不住，憤而將他

殺害。他是教會的第一位殉道者，保羅稱他為見證人 marturos(徒 22:20)，這字後來

用作殉道者 martyr。他在臨死之前被聖靈充滿，看見天開了和神的榮耀(徒 7:55-56)。 

2. 腓利傳福音：腓利把福音傳到撒馬利亞(徒 8:5)，又傳給埃提阿伯的太監(徒 8:26-40)，

為非洲開了福音之門。後來隨走隨傳直到該撒利亞，人稱他為傳福音的腓利(徒 21:8)。 

 

四. 權能的事奉 

耶穌差遣門徒出去傳道，像羊入狼群(太 10:16-20)，要面對各樣的逼迫、患難，和屬靈

爭戰；但耶穌賜他們權柄能力，並靠著聖靈與他們同在，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(路 10:19)。 

1. 爭戰得勝：門徒事奉時被聖靈充滿，就放膽為主作見證(徒 4:8)，勝過仇敵的試探和

逼迫。他們得著行神蹟的權柄，勝過黑暗的權勢，並要為耶穌作見證，使人心歸主。 

2. 領人歸主：耶穌吩咐門徒把福音傳給萬民，並應許賜下聖靈，信的人必有神蹟奇事

隨著他(可 16:15-18)，使在黑暗裡的人眼睛被打開，從撒但的權下歸向神(徒 26:18)。 


